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259號

原      告  陳逸紅 

            呂嘉慧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繼民律師

被      告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羅智先 

訴訟代理人  朱瑞陽律師

            黃皓羽律師（嗣終止委任）

            許雅婷律師

上一人

複代理人    黃微雯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退休金差額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5月31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陳逸紅新臺幣30萬7173元及自民國112年7月1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給付原告呂嘉慧新臺幣14萬6085元及自民國112年6月22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46％，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30萬7173元為原告陳

逸紅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4萬6085元為原告呂

嘉慧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陳逸紅於民國85年2月26日至被告任職，112年5月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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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向被告提出退休申請，生效日為112年5月31日，而原告

呂嘉慧於87年3月12日至被告任職，112年5月12日向被告

提出退休申請，生效日為112年5月22日，原告2人均自94

年7月1日起適用勞退新制，但均未結清舊制年資。原告陳

逸紅退休前之月薪為新臺幣（下同）9萬7000元，被告另

於112年1月5日給付第13個月薪9萬7000元、112年5月5日

給付2022下半年度績效獎金5萬4854元及2022年度個人績

效獎金6萬1789元；被告呂嘉慧退休前之月薪為5萬8433

元，被告亦於112年1月5日給付第13個月薪5萬8433元、

112年5月5日給付2022下半年度績效獎金3萬3044元及2022

年度個人績效獎金2萬6967元；然被告卻僅以固定月薪計

算退休金，拒絕將112年1月5日給付之第13個月薪資及112

年5月5日給付之績效獎金納入平均工資計算退休金。

（二）被告拒絕將第13個月薪資納入退休金基數標準，係稱該13

個月薪資為年終獎金。惟該給付為經常性給予之第13個月

薪資而非恩惠性質之給予，被告在108年以前，歷年均對

員工為正職工作夥伴第13薪發放之公告，被告所稱年終獎

金乃是被告在109年開始片面更改公告用語為年終獎金，

此不影響第13個月薪資之經常性給予性質，是該第13個月

薪資自屬工資。再者，被告所發放之2022下半年度績效獎

金及2022年度個人績效獎金，被告發放前均先針對主管職

進行績效評核，再發給員工確認函，該績效獎金係以勞工

工作達成預定目標而發放，具有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之性

質，應屬工資範疇，於計算退休金時，自應列入平均工資

計算。

（三）被告未將第13個薪資及績效獎金納入平均工資，致原告之

退休金有所短少，被告應給付之退休金差額計算如下：

　　⒈原告陳逸紅部分：

      第13個月薪資9萬7000元、2022下半年度績效獎金5萬4854

元、2022年度個人績效獎金6萬1789元，平均工資短少3萬

5607元(計算式：9萬7000元+5萬4854元+6萬1789元)/6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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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以退休金基數19計算，被告應給付退休金差額67萬

6533元（計算式：3萬5607元×19基數）。

　　⒉原告呂嘉慧部分：

      第13個月薪資5萬8433元、2022下半年度績效獎金3萬3044

元、2022年度個人績效獎金2萬6967元，平均工資短少1萬

9740元(計算式： 5萬8433元+2萬6967元+3萬3044元)/6個

月），以退休金基數15計算，被告應給付退休金差額29萬

6110元（計算式：1萬9740元×15基數）。

（四）爰依勞基法第55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㈠被告

應給付原告陳逸紅67萬6533元，及自112年7月1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給付原告呂嘉慧

29萬6110元，及自112年6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

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被告公司發給原告二人之年終獎金，並非勞動基準法所稱

之工資，自不應計入退休金平均工資計算。依被告公司之

工作規則及被告與原告二人簽署之聘僱契約之約定，被告

所發放予原告二人之年終獎金，不具有給與經常性及勞務

對價性。年終獎金係參酌被告公司盈餘狀況並以員工在職

為要件，其發放係為獎酬員工，按勞基法第2條第3款、施

行細則第10條第2款及相關見解，年終獎金係雇主之恩惠

性給與，被告公司與原告二人於87年簽訂之契約、員工手

冊及工作規則均有約定，公司發放之薪資不含施行細則第

10條第2款獎勵性或非經常性之津貼或獎金。且前述工作

規則已於主管機關核備後，公開揭示於公司之佈告欄及手

機應用程式中，原告二人隨時可得知悉，有拘束原告二人

之效力。又被告公司年終獎金之發放，無論係發放時間

點、通知或系統發放清冊，均與薪資之發放獨立，更限於

正職員工始得領取，為原告二人知悉且同意此非屬工資，

不應計入平均工資計算。

（二）績效獎金發給須考量公司盈餘及各種財務性、非財務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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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不具有給與經常性及勞務對價性，而僅為勉勵性之

給與。自被告公司109年至111年績效計算指南可知，績效

獎金由經濟指標60%及質化指標40%構成。前者以無關勞

務對價之公司盈餘為斷；後者則係以部門為單位，就無關

勞務之部門業務重點、職場EQ及課程達成率為計算。

2022下半年度績效獎金及2022年度個人績效獎金不僅須考

量被告公司盈餘情形，更考量與勞務提供無關之個人特質

與團體、部門表現，不具給與經常性及勞務對價性，非勞

動基準法所稱之工資，不應計入退休金平均工資計算。等

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

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一第55頁、第139頁、第140頁）

（一）原告陳逸紅於85年2月26日至被告任職，退休生效日為112

年5月31日，勞退舊制之退休金基數為19。

（二）原告呂嘉慧於87年3月12日至被告任職，退休申請生效日

為112年5月22日，勞退舊制之退休金基數為15。

（三）被告於112年1月5日發給原告陳逸紅年終獎金9萬7000元。

（四）被告於112年1月5日發給原告呂嘉慧年終獎金5萬8433元。

（五）被告於112年5月5日發給原告陳逸紅2022下半年度績效獎

金5萬4854元及2022年度個人績效獎金6萬1789元。

（六）被告於112年5月5日發給原告呂嘉慧2022下半年度績效獎

金3萬3044元及2022年度個人績效獎金2萬6967元。

（七）原告2人請求給付退休金差額經臺北市政府勞動局112年7

月21日調解不成立。　　

四、本院之判斷：

（一）年終獎金屬於工資。

　　1.按工資謂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

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

金、 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勞基法

第2條第3款定有明文 。所謂「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

者，係指符合「勞務對價性」而言；所謂「經常性之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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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者，係指在一般情形下經常可以領得之給付。判斷某

項給付是否具「勞務對價性」及「給與經常性」，應依一

般社會之通常觀念為之（參照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

801號裁判意旨）。

    2.經查，被告91年間員工手冊所載發放年終獎金規定如下：

除薪資外，公司於每年農曆年前發給相當於一個月薪資的

年終獎金，員工需服務滿一年，始可獲得全額年終獎金。

服務未滿一年之員工，依照當年度任職的足月數，按比例

發放之，不足一個月，不列入計算（見本院卷一第149

頁），其95年版本之員工手冊亦類此記載（見本院卷一第

152頁）。而原告受僱於被告期間，每年均有領取以前一

年之本薪加計伙食費（津貼）之年終獎金一節，有原告薪

資單在卷可佐（見本院卷二第113至148頁），且為被告所

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182頁），再被告之發放公告記

載，此年終獎金為13月薪、第13薪，正職員工可領取，到

職未滿一年者可比例領取（見本院卷一第27至29頁、第

251至255頁），前開發放條件並未限制被告需有盈餘，亦

不因員工前一年度表現、出缺勤、獎懲情形而有差異，均

固定給予每位正職員工相當一個月薪之年終獎金，並稱為

第13月薪，堪認該「年終獎金」乃被告對於原告提供之勞

務，約定以原告本薪加計伙食津費（津貼）計算，每年反

覆給付，所形成固定常態工作中可取得之給與，自具有制

度上經常性，並成為原告於一般情形下經常可以領得之給

付，其性質上屬於勞工因工作所獲之報酬，在制度上亦具

有經常性，自屬工資之一部分。

    3.被告雖辯稱：年終獎金發放條件需參考被告盈餘狀況，且

以發放時在職為要件，而屬恩惠性給予云云。惟就發放條

件需有盈餘，且需發放時仍在職一節，未見被告載明於前

述員工手冊、發放公告。再就被告歷年核備之工作規則規

定變化略以：92年之薪資章節，並未記載年終獎金發放條

件（見本院卷一第274頁）；109年、110年、112年核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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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規則始規定：正職員工依當年度在職期間之比例計算

之，後於隔年1月5號發放，惟該發放日前離職者不予發放

（見本院卷一第306頁、第341頁、第386頁）。就需有盈

餘始為發放之條件，迄今仍未定明於工作規則，而自109

年起雖開始限制發放時須在職，然審諸前述發放條件，仍

認年終獎金具有勞務對價性，被告抗辯，應無足採。

 　 4.被告固另辯稱原告勞動契約、員工手冊、工作規則均規定

薪資不包含年終獎金，原告均同意計算退休金時僅以薪資

為計算基礎，而應受拘束。而雇主固得於勞動契約、員工

手冊、工作規則約定平均薪資計算基準，然所約定之勞動

條件，本不得低於勞基法所定之最低標準。被告核發之年

終獎金，核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謂之工資，已如前述，

自不得以兩造約定薪資不包含該部分，即將屬工資性質之

前開給付排除於平均工資外。綜上，被告所發放固定一個

月之年終獎金具有「勞務對價性」及「經常性給與」，屬

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謂之工資，應納入平均工資計算範

疇。　

（二）績效獎金、個人績效獎金均非工資

　　1.績效獎金發放條件，已原告提出績效獎金計算基礎之電子

郵件，其記載50％季度發放，40％個人KPI、10％年度公

司綜合績效（見本院卷一第153頁），而111年之發放規

則，其評比之因素包含60％之經濟指標、40％之個人質化

指標，並依據KPI達成率個別評等，均可見績效獎金發放

已非純以原告個人表現為基礎。

　　2.2022年績效獎金發放之計算方式，係以本薪、績效獎金倍

率0.65、經濟指標佔比60％、經濟指標達成率145％相乘

計算，而達成率係以業績與同期相比（Sales LFL）、營

業利益（ROR）、現金流（FCF）、顧客推薦指數（NPS）

計算，有其計算方式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455頁），

個人績效獎金則為本薪、績效獎金倍率1.3倍、質化指標

佔比、原告KPI達成率相乘。原告陳逸紅之KPI分別為家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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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4C領導才能、量販貨品進銷存管理改善成績、高端超市

改裝之訂貨、庫存訓練執行、新專案執行及訓練、訂貨新

功能、倉庫支援，個別指標均需評比，其達成率

122.5％。而原告呂嘉慧之KPI分別為家樂福4C領導才能、

查核要點及彙整報告、簡化流程及協助工作推展、重大事

件及特殊案件報告、區會議或稽核相關訓練，個別指標均

需評比，其達成率88.8％（見本院卷一第454頁），前述

4C領導才能部分，其評比因素包含全國員工淨推薦指數

（ENPS）。可認績效獎金、個人績效獎金，係被告以其營

運狀況、財務指標、非財務指標等因素，給予之獎勵性、

恩惠性給予，而不具勞務對價性甚明，非屬勞基法第2條

第3款所謂之工資，原告主張並無可採。

（三）被告應補發原告之退休金如下：

      按勞工退休金之給與標準如下：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

給與2個基數。但超過15年之工作年資，每滿1年給與1個

基數，最高總數以45個基數為限：前項第1款退休金基數

之標準，係指核准退休時1個月平均工資，勞基法第55條

第1項第1款、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被告發給之年

終獎金，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工資性質，已如前述，則被

告於原告退休時發給之退休金，自應將之列入平均工資計

算。又就原告陳逸紅、呂嘉慧之平均工資如計入年終獎

金，則其退休金差額分別計算為30萬7173元、14萬6085

元，被告對該計算結果並無爭執（見本院卷二第6至7

頁），原告依前開規定請求前述差額，即屬有據，而應准

許，其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利息部分：

　　　末按勞工退休金之給付，雇主應於勞工退休之日起30日內

給付之；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

遲延責任；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

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

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勞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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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條第3項前段及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33條第1項、

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原告陳逸紅於112年5月31日

退休，原告呂嘉慧於112年5月22日退休，則被告自應於原

告退休後30日內均給付之。是其依照勞基法55條第3項之

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陳逸紅自112年7月1日、原告呂

嘉慧自112年6月22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

之利息，即屬有據，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被告發放之年終獎金應計入平均工資計算，原告

依照勞動基準法第55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陳逸紅30萬

7173元及自112年7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

息，給付原告呂嘉慧14萬6085元及自112年6月22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

此範圍之請求，則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為勞動事件，就勞工即原告勝訴部分，應依勞動事件法

第44條第1項、第2項之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同時宣告

被告公司得供擔保，而免為假執行，並酌定相當之金額。至

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據，

不予准許。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與判決之結果不

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8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曾育祺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28　　日

                            書記官  林祐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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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259號
原      告  陳逸紅  
            呂嘉慧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繼民律師
被      告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羅智先  
訴訟代理人  朱瑞陽律師
            黃皓羽律師（嗣終止委任）
            許雅婷律師
上一人
複代理人    黃微雯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退休金差額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5月3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陳逸紅新臺幣30萬7173元及自民國112年7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給付原告呂嘉慧新臺幣14萬6085元及自民國112年6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46％，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30萬7173元為原告陳逸紅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4萬6085元為原告呂嘉慧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陳逸紅於民國85年2月26日至被告任職，112年5月15日向被告提出退休申請，生效日為112年5月31日，而原告呂嘉慧於87年3月12日至被告任職，112年5月12日向被告提出退休申請，生效日為112年5月22日，原告2人均自94年7月1日起適用勞退新制，但均未結清舊制年資。原告陳逸紅退休前之月薪為新臺幣（下同）9萬7000元，被告另於112年1月5日給付第13個月薪9萬7000元、112年5月5日給付2022下半年度績效獎金5萬4854元及2022年度個人績效獎金6萬1789元；被告呂嘉慧退休前之月薪為5萬8433元，被告亦於112年1月5日給付第13個月薪5萬8433元、112年5月5日給付2022下半年度績效獎金3萬3044元及2022年度個人績效獎金2萬6967元；然被告卻僅以固定月薪計算退休金，拒絕將112年1月5日給付之第13個月薪資及112年5月5日給付之績效獎金納入平均工資計算退休金。
（二）被告拒絕將第13個月薪資納入退休金基數標準，係稱該13個月薪資為年終獎金。惟該給付為經常性給予之第13個月薪資而非恩惠性質之給予，被告在108年以前，歷年均對員工為正職工作夥伴第13薪發放之公告，被告所稱年終獎金乃是被告在109年開始片面更改公告用語為年終獎金，此不影響第13個月薪資之經常性給予性質，是該第13個月薪資自屬工資。再者，被告所發放之2022下半年度績效獎金及2022年度個人績效獎金，被告發放前均先針對主管職進行績效評核，再發給員工確認函，該績效獎金係以勞工工作達成預定目標而發放，具有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之性質，應屬工資範疇，於計算退休金時，自應列入平均工資計算。
（三）被告未將第13個薪資及績效獎金納入平均工資，致原告之退休金有所短少，被告應給付之退休金差額計算如下：
　　⒈原告陳逸紅部分：
      第13個月薪資9萬7000元、2022下半年度績效獎金5萬4854元、2022年度個人績效獎金6萬1789元，平均工資短少3萬5607元(計算式：9萬7000元+5萬4854元+6萬1789元)/6個月），以退休金基數19計算，被告應給付退休金差額67萬6533元（計算式：3萬5607元×19基數）。
　　⒉原告呂嘉慧部分：
      第13個月薪資5萬8433元、2022下半年度績效獎金3萬3044元、2022年度個人績效獎金2萬6967元，平均工資短少1萬9740元(計算式： 5萬8433元+2萬6967元+3萬3044元)/6個月），以退休金基數15計算，被告應給付退休金差額29萬6110元（計算式：1萬9740元×15基數）。
（四）爰依勞基法第55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陳逸紅67萬6533元，及自112年7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給付原告呂嘉慧29萬6110元，及自112年6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被告公司發給原告二人之年終獎金，並非勞動基準法所稱之工資，自不應計入退休金平均工資計算。依被告公司之工作規則及被告與原告二人簽署之聘僱契約之約定，被告所發放予原告二人之年終獎金，不具有給與經常性及勞務對價性。年終獎金係參酌被告公司盈餘狀況並以員工在職為要件，其發放係為獎酬員工，按勞基法第2條第3款、施行細則第10條第2款及相關見解，年終獎金係雇主之恩惠性給與，被告公司與原告二人於87年簽訂之契約、員工手冊及工作規則均有約定，公司發放之薪資不含施行細則第10條第2款獎勵性或非經常性之津貼或獎金。且前述工作規則已於主管機關核備後，公開揭示於公司之佈告欄及手機應用程式中，原告二人隨時可得知悉，有拘束原告二人之效力。又被告公司年終獎金之發放，無論係發放時間點、通知或系統發放清冊，均與薪資之發放獨立，更限於正職員工始得領取，為原告二人知悉且同意此非屬工資，不應計入平均工資計算。
（二）績效獎金發給須考量公司盈餘及各種財務性、非財務性之指標，不具有給與經常性及勞務對價性，而僅為勉勵性之給與。自被告公司109年至111年績效計算指南可知，績效獎金由經濟指標60%及質化指標40%構成。前者以無關勞務對價之公司盈餘為斷；後者則係以部門為單位，就無關勞務之部門業務重點、職場EQ及課程達成率為計算。2022下半年度績效獎金及2022年度個人績效獎金不僅須考量被告公司盈餘情形，更考量與勞務提供無關之個人特質與團體、部門表現，不具給與經常性及勞務對價性，非勞動基準法所稱之工資，不應計入退休金平均工資計算。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一第55頁、第139頁、第140頁）
（一）原告陳逸紅於85年2月26日至被告任職，退休生效日為112年5月31日，勞退舊制之退休金基數為19。
（二）原告呂嘉慧於87年3月12日至被告任職，退休申請生效日為112年5月22日，勞退舊制之退休金基數為15。
（三）被告於112年1月5日發給原告陳逸紅年終獎金9萬7000元。
（四）被告於112年1月5日發給原告呂嘉慧年終獎金5萬8433元。
（五）被告於112年5月5日發給原告陳逸紅2022下半年度績效獎金5萬4854元及2022年度個人績效獎金6萬1789元。
（六）被告於112年5月5日發給原告呂嘉慧2022下半年度績效獎金3萬3044元及2022年度個人績效獎金2萬6967元。
（七）原告2人請求給付退休金差額經臺北市政府勞動局112年7月21日調解不成立。　　
四、本院之判斷：
（一）年終獎金屬於工資。
　　1.按工資謂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 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勞基法第2條第3款定有明文 。所謂「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者，係指符合「勞務對價性」而言；所謂「經常性之給與」者，係指在一般情形下經常可以領得之給付。判斷某項給付是否具「勞務對價性」及「給與經常性」，應依一般社會之通常觀念為之（參照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801號裁判意旨）。
    2.經查，被告91年間員工手冊所載發放年終獎金規定如下：除薪資外，公司於每年農曆年前發給相當於一個月薪資的年終獎金，員工需服務滿一年，始可獲得全額年終獎金。服務未滿一年之員工，依照當年度任職的足月數，按比例發放之，不足一個月，不列入計算（見本院卷一第149頁），其95年版本之員工手冊亦類此記載（見本院卷一第152頁）。而原告受僱於被告期間，每年均有領取以前一年之本薪加計伙食費（津貼）之年終獎金一節，有原告薪資單在卷可佐（見本院卷二第113至148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182頁），再被告之發放公告記載，此年終獎金為13月薪、第13薪，正職員工可領取，到職未滿一年者可比例領取（見本院卷一第27至29頁、第251至255頁），前開發放條件並未限制被告需有盈餘，亦不因員工前一年度表現、出缺勤、獎懲情形而有差異，均固定給予每位正職員工相當一個月薪之年終獎金，並稱為第13月薪，堪認該「年終獎金」乃被告對於原告提供之勞務，約定以原告本薪加計伙食津費（津貼）計算，每年反覆給付，所形成固定常態工作中可取得之給與，自具有制度上經常性，並成為原告於一般情形下經常可以領得之給付，其性質上屬於勞工因工作所獲之報酬，在制度上亦具有經常性，自屬工資之一部分。
    3.被告雖辯稱：年終獎金發放條件需參考被告盈餘狀況，且以發放時在職為要件，而屬恩惠性給予云云。惟就發放條件需有盈餘，且需發放時仍在職一節，未見被告載明於前述員工手冊、發放公告。再就被告歷年核備之工作規則規定變化略以：92年之薪資章節，並未記載年終獎金發放條件（見本院卷一第274頁）；109年、110年、112年核備之工作規則始規定：正職員工依當年度在職期間之比例計算之，後於隔年1月5號發放，惟該發放日前離職者不予發放（見本院卷一第306頁、第341頁、第386頁）。就需有盈餘始為發放之條件，迄今仍未定明於工作規則，而自109年起雖開始限制發放時須在職，然審諸前述發放條件，仍認年終獎金具有勞務對價性，被告抗辯，應無足採。
 　 4.被告固另辯稱原告勞動契約、員工手冊、工作規則均規定薪資不包含年終獎金，原告均同意計算退休金時僅以薪資為計算基礎，而應受拘束。而雇主固得於勞動契約、員工手冊、工作規則約定平均薪資計算基準，然所約定之勞動條件，本不得低於勞基法所定之最低標準。被告核發之年終獎金，核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謂之工資，已如前述，自不得以兩造約定薪資不包含該部分，即將屬工資性質之前開給付排除於平均工資外。綜上，被告所發放固定一個月之年終獎金具有「勞務對價性」及「經常性給與」，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謂之工資，應納入平均工資計算範疇。　
（二）績效獎金、個人績效獎金均非工資
　　1.績效獎金發放條件，已原告提出績效獎金計算基礎之電子郵件，其記載50％季度發放，40％個人KPI、10％年度公司綜合績效（見本院卷一第153頁），而111年之發放規則，其評比之因素包含60％之經濟指標、40％之個人質化指標，並依據KPI達成率個別評等，均可見績效獎金發放已非純以原告個人表現為基礎。
　　2.2022年績效獎金發放之計算方式，係以本薪、績效獎金倍率0.65、經濟指標佔比60％、經濟指標達成率145％相乘計算，而達成率係以業績與同期相比（Sales LFL）、營業利益（ROR）、現金流（FCF）、顧客推薦指數（NPS）計算，有其計算方式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455頁），個人績效獎金則為本薪、績效獎金倍率1.3倍、質化指標佔比、原告KPI達成率相乘。原告陳逸紅之KPI分別為家樂福4C領導才能、量販貨品進銷存管理改善成績、高端超市改裝之訂貨、庫存訓練執行、新專案執行及訓練、訂貨新功能、倉庫支援，個別指標均需評比，其達成率122.5％。而原告呂嘉慧之KPI分別為家樂福4C領導才能、查核要點及彙整報告、簡化流程及協助工作推展、重大事件及特殊案件報告、區會議或稽核相關訓練，個別指標均需評比，其達成率88.8％（見本院卷一第454頁），前述4C領導才能部分，其評比因素包含全國員工淨推薦指數（ENPS）。可認績效獎金、個人績效獎金，係被告以其營運狀況、財務指標、非財務指標等因素，給予之獎勵性、恩惠性給予，而不具勞務對價性甚明，非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謂之工資，原告主張並無可採。
（三）被告應補發原告之退休金如下：
      按勞工退休金之給與標準如下：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給與2個基數。但超過15年之工作年資，每滿1年給與1個基數，最高總數以45個基數為限：前項第1款退休金基數之標準，係指核准退休時1個月平均工資，勞基法第55條第1項第1款、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被告發給之年終獎金，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工資性質，已如前述，則被告於原告退休時發給之退休金，自應將之列入平均工資計算。又就原告陳逸紅、呂嘉慧之平均工資如計入年終獎金，則其退休金差額分別計算為30萬7173元、14萬6085元，被告對該計算結果並無爭執（見本院卷二第6至7頁），原告依前開規定請求前述差額，即屬有據，而應准許，其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利息部分：
　　　末按勞工退休金之給付，雇主應於勞工退休之日起30日內給付之；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勞基法第55條第3項前段及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原告陳逸紅於112年5月31日退休，原告呂嘉慧於112年5月22日退休，則被告自應於原告退休後30日內均給付之。是其依照勞基法55條第3項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陳逸紅自112年7月1日、原告呂嘉慧自112年6月22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即屬有據，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被告發放之年終獎金應計入平均工資計算，原告依照勞動基準法第55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陳逸紅30萬7173元及自112年7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給付原告呂嘉慧14萬6085元及自112年6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為勞動事件，就勞工即原告勝訴部分，應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之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同時宣告被告公司得供擔保，而免為假執行，並酌定相當之金額。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據，不予准許。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8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曾育祺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28　　日
                            書記官  林祐均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259號
原      告  陳逸紅  
            呂嘉慧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繼民律師
被      告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羅智先  
訴訟代理人  朱瑞陽律師
            黃皓羽律師（嗣終止委任）
            許雅婷律師
上一人
複代理人    黃微雯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退休金差額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5月31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陳逸紅新臺幣30萬7173元及自民國112年7月1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給付原告呂嘉慧新臺幣14萬6085元及自民國112年6月22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46％，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30萬7173元為原告陳
逸紅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4萬6085元為原告呂
嘉慧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陳逸紅於民國85年2月26日至被告任職，112年5月15
      日向被告提出退休申請，生效日為112年5月31日，而原告
      呂嘉慧於87年3月12日至被告任職，112年5月12日向被告
      提出退休申請，生效日為112年5月22日，原告2人均自94
      年7月1日起適用勞退新制，但均未結清舊制年資。原告陳
      逸紅退休前之月薪為新臺幣（下同）9萬7000元，被告另
      於112年1月5日給付第13個月薪9萬7000元、112年5月5日
      給付2022下半年度績效獎金5萬4854元及2022年度個人績
      效獎金6萬1789元；被告呂嘉慧退休前之月薪為5萬8433元
      ，被告亦於112年1月5日給付第13個月薪5萬8433元、112
      年5月5日給付2022下半年度績效獎金3萬3044元及2022年
      度個人績效獎金2萬6967元；然被告卻僅以固定月薪計算
      退休金，拒絕將112年1月5日給付之第13個月薪資及112年
      5月5日給付之績效獎金納入平均工資計算退休金。
（二）被告拒絕將第13個月薪資納入退休金基數標準，係稱該13
      個月薪資為年終獎金。惟該給付為經常性給予之第13個月
      薪資而非恩惠性質之給予，被告在108年以前，歷年均對
      員工為正職工作夥伴第13薪發放之公告，被告所稱年終獎
      金乃是被告在109年開始片面更改公告用語為年終獎金，
      此不影響第13個月薪資之經常性給予性質，是該第13個月
      薪資自屬工資。再者，被告所發放之2022下半年度績效獎
      金及2022年度個人績效獎金，被告發放前均先針對主管職
      進行績效評核，再發給員工確認函，該績效獎金係以勞工
      工作達成預定目標而發放，具有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之性
      質，應屬工資範疇，於計算退休金時，自應列入平均工資
      計算。
（三）被告未將第13個薪資及績效獎金納入平均工資，致原告之
      退休金有所短少，被告應給付之退休金差額計算如下：
　　⒈原告陳逸紅部分：
      第13個月薪資9萬7000元、2022下半年度績效獎金5萬4854
      元、2022年度個人績效獎金6萬1789元，平均工資短少3萬
      5607元(計算式：9萬7000元+5萬4854元+6萬1789元)/6個
      月），以退休金基數19計算，被告應給付退休金差額67萬
      6533元（計算式：3萬5607元×19基數）。
　　⒉原告呂嘉慧部分：
      第13個月薪資5萬8433元、2022下半年度績效獎金3萬3044
      元、2022年度個人績效獎金2萬6967元，平均工資短少1萬
      9740元(計算式： 5萬8433元+2萬6967元+3萬3044元)/6個
      月），以退休金基數15計算，被告應給付退休金差額29萬
      6110元（計算式：1萬9740元×15基數）。
（四）爰依勞基法第55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㈠被告
      應給付原告陳逸紅67萬6533元，及自112年7月1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給付原告呂嘉慧29
      萬6110元，及自112年6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
      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被告公司發給原告二人之年終獎金，並非勞動基準法所稱
      之工資，自不應計入退休金平均工資計算。依被告公司之
      工作規則及被告與原告二人簽署之聘僱契約之約定，被告
      所發放予原告二人之年終獎金，不具有給與經常性及勞務
      對價性。年終獎金係參酌被告公司盈餘狀況並以員工在職
      為要件，其發放係為獎酬員工，按勞基法第2條第3款、施
      行細則第10條第2款及相關見解，年終獎金係雇主之恩惠
      性給與，被告公司與原告二人於87年簽訂之契約、員工手
      冊及工作規則均有約定，公司發放之薪資不含施行細則第
      10條第2款獎勵性或非經常性之津貼或獎金。且前述工作
      規則已於主管機關核備後，公開揭示於公司之佈告欄及手
      機應用程式中，原告二人隨時可得知悉，有拘束原告二人
      之效力。又被告公司年終獎金之發放，無論係發放時間點
      、通知或系統發放清冊，均與薪資之發放獨立，更限於正
      職員工始得領取，為原告二人知悉且同意此非屬工資，不
      應計入平均工資計算。
（二）績效獎金發給須考量公司盈餘及各種財務性、非財務性之
      指標，不具有給與經常性及勞務對價性，而僅為勉勵性之
      給與。自被告公司109年至111年績效計算指南可知，績效
      獎金由經濟指標60%及質化指標40%構成。前者以無關勞務
      對價之公司盈餘為斷；後者則係以部門為單位，就無關勞
      務之部門業務重點、職場EQ及課程達成率為計算。2022下
      半年度績效獎金及2022年度個人績效獎金不僅須考量被告
      公司盈餘情形，更考量與勞務提供無關之個人特質與團體
      、部門表現，不具給與經常性及勞務對價性，非勞動基準
      法所稱之工資，不應計入退休金平均工資計算。等語，資
      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㈡如受
      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一第55頁、第139頁、第140頁）
（一）原告陳逸紅於85年2月26日至被告任職，退休生效日為112
      年5月31日，勞退舊制之退休金基數為19。
（二）原告呂嘉慧於87年3月12日至被告任職，退休申請生效日
      為112年5月22日，勞退舊制之退休金基數為15。
（三）被告於112年1月5日發給原告陳逸紅年終獎金9萬7000元。
（四）被告於112年1月5日發給原告呂嘉慧年終獎金5萬8433元。
（五）被告於112年5月5日發給原告陳逸紅2022下半年度績效獎
      金5萬4854元及2022年度個人績效獎金6萬1789元。
（六）被告於112年5月5日發給原告呂嘉慧2022下半年度績效獎
      金3萬3044元及2022年度個人績效獎金2萬6967元。
（七）原告2人請求給付退休金差額經臺北市政府勞動局112年7
      月21日調解不成立。　　
四、本院之判斷：
（一）年終獎金屬於工資。
　　1.按工資謂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
      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
      、 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勞基法第2
      條第3款定有明文 。所謂「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者，係
      指符合「勞務對價性」而言；所謂「經常性之給與」者，
      係指在一般情形下經常可以領得之給付。判斷某項給付是
      否具「勞務對價性」及「給與經常性」，應依一般社會之
      通常觀念為之（參照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801號裁判
      意旨）。
    2.經查，被告91年間員工手冊所載發放年終獎金規定如下：
      除薪資外，公司於每年農曆年前發給相當於一個月薪資的
      年終獎金，員工需服務滿一年，始可獲得全額年終獎金。
      服務未滿一年之員工，依照當年度任職的足月數，按比例
      發放之，不足一個月，不列入計算（見本院卷一第149頁
      ），其95年版本之員工手冊亦類此記載（見本院卷一第15
      2頁）。而原告受僱於被告期間，每年均有領取以前一年
      之本薪加計伙食費（津貼）之年終獎金一節，有原告薪資
      單在卷可佐（見本院卷二第113至148頁），且為被告所不
      爭執（見本院卷二第182頁），再被告之發放公告記載，
      此年終獎金為13月薪、第13薪，正職員工可領取，到職未
      滿一年者可比例領取（見本院卷一第27至29頁、第251至2
      55頁），前開發放條件並未限制被告需有盈餘，亦不因員
      工前一年度表現、出缺勤、獎懲情形而有差異，均固定給
      予每位正職員工相當一個月薪之年終獎金，並稱為第13月
      薪，堪認該「年終獎金」乃被告對於原告提供之勞務，約
      定以原告本薪加計伙食津費（津貼）計算，每年反覆給付
      ，所形成固定常態工作中可取得之給與，自具有制度上經
      常性，並成為原告於一般情形下經常可以領得之給付，其
      性質上屬於勞工因工作所獲之報酬，在制度上亦具有經常
      性，自屬工資之一部分。
    3.被告雖辯稱：年終獎金發放條件需參考被告盈餘狀況，且
      以發放時在職為要件，而屬恩惠性給予云云。惟就發放條
      件需有盈餘，且需發放時仍在職一節，未見被告載明於前
      述員工手冊、發放公告。再就被告歷年核備之工作規則規
      定變化略以：92年之薪資章節，並未記載年終獎金發放條
      件（見本院卷一第274頁）；109年、110年、112年核備之
      工作規則始規定：正職員工依當年度在職期間之比例計算
      之，後於隔年1月5號發放，惟該發放日前離職者不予發放
      （見本院卷一第306頁、第341頁、第386頁）。就需有盈
      餘始為發放之條件，迄今仍未定明於工作規則，而自109
      年起雖開始限制發放時須在職，然審諸前述發放條件，仍
      認年終獎金具有勞務對價性，被告抗辯，應無足採。
 　 4.被告固另辯稱原告勞動契約、員工手冊、工作規則均規定
      薪資不包含年終獎金，原告均同意計算退休金時僅以薪資
      為計算基礎，而應受拘束。而雇主固得於勞動契約、員工
      手冊、工作規則約定平均薪資計算基準，然所約定之勞動
      條件，本不得低於勞基法所定之最低標準。被告核發之年
      終獎金，核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謂之工資，已如前述，
      自不得以兩造約定薪資不包含該部分，即將屬工資性質之
      前開給付排除於平均工資外。綜上，被告所發放固定一個
      月之年終獎金具有「勞務對價性」及「經常性給與」，屬
      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謂之工資，應納入平均工資計算範疇
      。　
（二）績效獎金、個人績效獎金均非工資
　　1.績效獎金發放條件，已原告提出績效獎金計算基礎之電子
      郵件，其記載50％季度發放，40％個人KPI、10％年度公司綜
      合績效（見本院卷一第153頁），而111年之發放規則，其
      評比之因素包含60％之經濟指標、40％之個人質化指標，並
      依據KPI達成率個別評等，均可見績效獎金發放已非純以
      原告個人表現為基礎。
　　2.2022年績效獎金發放之計算方式，係以本薪、績效獎金倍
      率0.65、經濟指標佔比60％、經濟指標達成率145％相乘計
      算，而達成率係以業績與同期相比（Sales LFL）、營業
      利益（ROR）、現金流（FCF）、顧客推薦指數（NPS）計
      算，有其計算方式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455頁），個
      人績效獎金則為本薪、績效獎金倍率1.3倍、質化指標佔
      比、原告KPI達成率相乘。原告陳逸紅之KPI分別為家樂福
      4C領導才能、量販貨品進銷存管理改善成績、高端超市改
      裝之訂貨、庫存訓練執行、新專案執行及訓練、訂貨新功
      能、倉庫支援，個別指標均需評比，其達成率122.5％。而
      原告呂嘉慧之KPI分別為家樂福4C領導才能、查核要點及
      彙整報告、簡化流程及協助工作推展、重大事件及特殊案
      件報告、區會議或稽核相關訓練，個別指標均需評比，其
      達成率88.8％（見本院卷一第454頁），前述4C領導才能部
      分，其評比因素包含全國員工淨推薦指數（ENPS）。可認
      績效獎金、個人績效獎金，係被告以其營運狀況、財務指
      標、非財務指標等因素，給予之獎勵性、恩惠性給予，而
      不具勞務對價性甚明，非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謂之工資
      ，原告主張並無可採。
（三）被告應補發原告之退休金如下：
      按勞工退休金之給與標準如下：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
      給與2個基數。但超過15年之工作年資，每滿1年給與1個
      基數，最高總數以45個基數為限：前項第1款退休金基數
      之標準，係指核准退休時1個月平均工資，勞基法第55條
      第1項第1款、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被告發給之年
      終獎金，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工資性質，已如前述，則被
      告於原告退休時發給之退休金，自應將之列入平均工資計
      算。又就原告陳逸紅、呂嘉慧之平均工資如計入年終獎金
      ，則其退休金差額分別計算為30萬7173元、14萬6085元，
      被告對該計算結果並無爭執（見本院卷二第6至7頁），原
      告依前開規定請求前述差額，即屬有據，而應准許，其逾
      此範圍之請求，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利息部分：
　　　末按勞工退休金之給付，雇主應於勞工退休之日起30日內
      給付之；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
      遲延責任；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
      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
      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勞基法第
      55條第3項前段及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33條第1項、第2
      03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原告陳逸紅於112年5月31日退休
      ，原告呂嘉慧於112年5月22日退休，則被告自應於原告退
      休後30日內均給付之。是其依照勞基法55條第3項之規定
      ，請求被告給付原告陳逸紅自112年7月1日、原告呂嘉慧
      自112年6月22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即屬有據，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被告發放之年終獎金應計入平均工資計算，原告
    依照勞動基準法第55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陳逸紅30萬
    7173元及自112年7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
    息，給付原告呂嘉慧14萬6085元及自112年6月22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
    範圍之請求，則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為勞動事件，就勞工即原告勝訴部分，應依勞動事件法
    第44條第1項、第2項之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同時宣告
    被告公司得供擔保，而免為假執行，並酌定相當之金額。至
    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據，
    不予准許。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與判決之結果不
    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8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曾育祺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28　　日
                            書記官  林祐均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259號
原      告  陳逸紅  
            呂嘉慧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繼民律師
被      告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羅智先  
訴訟代理人  朱瑞陽律師
            黃皓羽律師（嗣終止委任）
            許雅婷律師
上一人
複代理人    黃微雯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退休金差額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5月3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陳逸紅新臺幣30萬7173元及自民國112年7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給付原告呂嘉慧新臺幣14萬6085元及自民國112年6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46％，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30萬7173元為原告陳逸紅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4萬6085元為原告呂嘉慧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陳逸紅於民國85年2月26日至被告任職，112年5月15日向被告提出退休申請，生效日為112年5月31日，而原告呂嘉慧於87年3月12日至被告任職，112年5月12日向被告提出退休申請，生效日為112年5月22日，原告2人均自94年7月1日起適用勞退新制，但均未結清舊制年資。原告陳逸紅退休前之月薪為新臺幣（下同）9萬7000元，被告另於112年1月5日給付第13個月薪9萬7000元、112年5月5日給付2022下半年度績效獎金5萬4854元及2022年度個人績效獎金6萬1789元；被告呂嘉慧退休前之月薪為5萬8433元，被告亦於112年1月5日給付第13個月薪5萬8433元、112年5月5日給付2022下半年度績效獎金3萬3044元及2022年度個人績效獎金2萬6967元；然被告卻僅以固定月薪計算退休金，拒絕將112年1月5日給付之第13個月薪資及112年5月5日給付之績效獎金納入平均工資計算退休金。
（二）被告拒絕將第13個月薪資納入退休金基數標準，係稱該13個月薪資為年終獎金。惟該給付為經常性給予之第13個月薪資而非恩惠性質之給予，被告在108年以前，歷年均對員工為正職工作夥伴第13薪發放之公告，被告所稱年終獎金乃是被告在109年開始片面更改公告用語為年終獎金，此不影響第13個月薪資之經常性給予性質，是該第13個月薪資自屬工資。再者，被告所發放之2022下半年度績效獎金及2022年度個人績效獎金，被告發放前均先針對主管職進行績效評核，再發給員工確認函，該績效獎金係以勞工工作達成預定目標而發放，具有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之性質，應屬工資範疇，於計算退休金時，自應列入平均工資計算。
（三）被告未將第13個薪資及績效獎金納入平均工資，致原告之退休金有所短少，被告應給付之退休金差額計算如下：
　　⒈原告陳逸紅部分：
      第13個月薪資9萬7000元、2022下半年度績效獎金5萬4854元、2022年度個人績效獎金6萬1789元，平均工資短少3萬5607元(計算式：9萬7000元+5萬4854元+6萬1789元)/6個月），以退休金基數19計算，被告應給付退休金差額67萬6533元（計算式：3萬5607元×19基數）。
　　⒉原告呂嘉慧部分：
      第13個月薪資5萬8433元、2022下半年度績效獎金3萬3044元、2022年度個人績效獎金2萬6967元，平均工資短少1萬9740元(計算式： 5萬8433元+2萬6967元+3萬3044元)/6個月），以退休金基數15計算，被告應給付退休金差額29萬6110元（計算式：1萬9740元×15基數）。
（四）爰依勞基法第55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陳逸紅67萬6533元，及自112年7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給付原告呂嘉慧29萬6110元，及自112年6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被告公司發給原告二人之年終獎金，並非勞動基準法所稱之工資，自不應計入退休金平均工資計算。依被告公司之工作規則及被告與原告二人簽署之聘僱契約之約定，被告所發放予原告二人之年終獎金，不具有給與經常性及勞務對價性。年終獎金係參酌被告公司盈餘狀況並以員工在職為要件，其發放係為獎酬員工，按勞基法第2條第3款、施行細則第10條第2款及相關見解，年終獎金係雇主之恩惠性給與，被告公司與原告二人於87年簽訂之契約、員工手冊及工作規則均有約定，公司發放之薪資不含施行細則第10條第2款獎勵性或非經常性之津貼或獎金。且前述工作規則已於主管機關核備後，公開揭示於公司之佈告欄及手機應用程式中，原告二人隨時可得知悉，有拘束原告二人之效力。又被告公司年終獎金之發放，無論係發放時間點、通知或系統發放清冊，均與薪資之發放獨立，更限於正職員工始得領取，為原告二人知悉且同意此非屬工資，不應計入平均工資計算。
（二）績效獎金發給須考量公司盈餘及各種財務性、非財務性之指標，不具有給與經常性及勞務對價性，而僅為勉勵性之給與。自被告公司109年至111年績效計算指南可知，績效獎金由經濟指標60%及質化指標40%構成。前者以無關勞務對價之公司盈餘為斷；後者則係以部門為單位，就無關勞務之部門業務重點、職場EQ及課程達成率為計算。2022下半年度績效獎金及2022年度個人績效獎金不僅須考量被告公司盈餘情形，更考量與勞務提供無關之個人特質與團體、部門表現，不具給與經常性及勞務對價性，非勞動基準法所稱之工資，不應計入退休金平均工資計算。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一第55頁、第139頁、第140頁）
（一）原告陳逸紅於85年2月26日至被告任職，退休生效日為112年5月31日，勞退舊制之退休金基數為19。
（二）原告呂嘉慧於87年3月12日至被告任職，退休申請生效日為112年5月22日，勞退舊制之退休金基數為15。
（三）被告於112年1月5日發給原告陳逸紅年終獎金9萬7000元。
（四）被告於112年1月5日發給原告呂嘉慧年終獎金5萬8433元。
（五）被告於112年5月5日發給原告陳逸紅2022下半年度績效獎金5萬4854元及2022年度個人績效獎金6萬1789元。
（六）被告於112年5月5日發給原告呂嘉慧2022下半年度績效獎金3萬3044元及2022年度個人績效獎金2萬6967元。
（七）原告2人請求給付退休金差額經臺北市政府勞動局112年7月21日調解不成立。　　
四、本院之判斷：
（一）年終獎金屬於工資。
　　1.按工資謂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 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勞基法第2條第3款定有明文 。所謂「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者，係指符合「勞務對價性」而言；所謂「經常性之給與」者，係指在一般情形下經常可以領得之給付。判斷某項給付是否具「勞務對價性」及「給與經常性」，應依一般社會之通常觀念為之（參照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801號裁判意旨）。
    2.經查，被告91年間員工手冊所載發放年終獎金規定如下：除薪資外，公司於每年農曆年前發給相當於一個月薪資的年終獎金，員工需服務滿一年，始可獲得全額年終獎金。服務未滿一年之員工，依照當年度任職的足月數，按比例發放之，不足一個月，不列入計算（見本院卷一第149頁），其95年版本之員工手冊亦類此記載（見本院卷一第152頁）。而原告受僱於被告期間，每年均有領取以前一年之本薪加計伙食費（津貼）之年終獎金一節，有原告薪資單在卷可佐（見本院卷二第113至148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182頁），再被告之發放公告記載，此年終獎金為13月薪、第13薪，正職員工可領取，到職未滿一年者可比例領取（見本院卷一第27至29頁、第251至255頁），前開發放條件並未限制被告需有盈餘，亦不因員工前一年度表現、出缺勤、獎懲情形而有差異，均固定給予每位正職員工相當一個月薪之年終獎金，並稱為第13月薪，堪認該「年終獎金」乃被告對於原告提供之勞務，約定以原告本薪加計伙食津費（津貼）計算，每年反覆給付，所形成固定常態工作中可取得之給與，自具有制度上經常性，並成為原告於一般情形下經常可以領得之給付，其性質上屬於勞工因工作所獲之報酬，在制度上亦具有經常性，自屬工資之一部分。
    3.被告雖辯稱：年終獎金發放條件需參考被告盈餘狀況，且以發放時在職為要件，而屬恩惠性給予云云。惟就發放條件需有盈餘，且需發放時仍在職一節，未見被告載明於前述員工手冊、發放公告。再就被告歷年核備之工作規則規定變化略以：92年之薪資章節，並未記載年終獎金發放條件（見本院卷一第274頁）；109年、110年、112年核備之工作規則始規定：正職員工依當年度在職期間之比例計算之，後於隔年1月5號發放，惟該發放日前離職者不予發放（見本院卷一第306頁、第341頁、第386頁）。就需有盈餘始為發放之條件，迄今仍未定明於工作規則，而自109年起雖開始限制發放時須在職，然審諸前述發放條件，仍認年終獎金具有勞務對價性，被告抗辯，應無足採。
 　 4.被告固另辯稱原告勞動契約、員工手冊、工作規則均規定薪資不包含年終獎金，原告均同意計算退休金時僅以薪資為計算基礎，而應受拘束。而雇主固得於勞動契約、員工手冊、工作規則約定平均薪資計算基準，然所約定之勞動條件，本不得低於勞基法所定之最低標準。被告核發之年終獎金，核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謂之工資，已如前述，自不得以兩造約定薪資不包含該部分，即將屬工資性質之前開給付排除於平均工資外。綜上，被告所發放固定一個月之年終獎金具有「勞務對價性」及「經常性給與」，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謂之工資，應納入平均工資計算範疇。　
（二）績效獎金、個人績效獎金均非工資
　　1.績效獎金發放條件，已原告提出績效獎金計算基礎之電子郵件，其記載50％季度發放，40％個人KPI、10％年度公司綜合績效（見本院卷一第153頁），而111年之發放規則，其評比之因素包含60％之經濟指標、40％之個人質化指標，並依據KPI達成率個別評等，均可見績效獎金發放已非純以原告個人表現為基礎。
　　2.2022年績效獎金發放之計算方式，係以本薪、績效獎金倍率0.65、經濟指標佔比60％、經濟指標達成率145％相乘計算，而達成率係以業績與同期相比（Sales LFL）、營業利益（ROR）、現金流（FCF）、顧客推薦指數（NPS）計算，有其計算方式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455頁），個人績效獎金則為本薪、績效獎金倍率1.3倍、質化指標佔比、原告KPI達成率相乘。原告陳逸紅之KPI分別為家樂福4C領導才能、量販貨品進銷存管理改善成績、高端超市改裝之訂貨、庫存訓練執行、新專案執行及訓練、訂貨新功能、倉庫支援，個別指標均需評比，其達成率122.5％。而原告呂嘉慧之KPI分別為家樂福4C領導才能、查核要點及彙整報告、簡化流程及協助工作推展、重大事件及特殊案件報告、區會議或稽核相關訓練，個別指標均需評比，其達成率88.8％（見本院卷一第454頁），前述4C領導才能部分，其評比因素包含全國員工淨推薦指數（ENPS）。可認績效獎金、個人績效獎金，係被告以其營運狀況、財務指標、非財務指標等因素，給予之獎勵性、恩惠性給予，而不具勞務對價性甚明，非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謂之工資，原告主張並無可採。
（三）被告應補發原告之退休金如下：
      按勞工退休金之給與標準如下：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給與2個基數。但超過15年之工作年資，每滿1年給與1個基數，最高總數以45個基數為限：前項第1款退休金基數之標準，係指核准退休時1個月平均工資，勞基法第55條第1項第1款、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被告發給之年終獎金，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工資性質，已如前述，則被告於原告退休時發給之退休金，自應將之列入平均工資計算。又就原告陳逸紅、呂嘉慧之平均工資如計入年終獎金，則其退休金差額分別計算為30萬7173元、14萬6085元，被告對該計算結果並無爭執（見本院卷二第6至7頁），原告依前開規定請求前述差額，即屬有據，而應准許，其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利息部分：
　　　末按勞工退休金之給付，雇主應於勞工退休之日起30日內給付之；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勞基法第55條第3項前段及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原告陳逸紅於112年5月31日退休，原告呂嘉慧於112年5月22日退休，則被告自應於原告退休後30日內均給付之。是其依照勞基法55條第3項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陳逸紅自112年7月1日、原告呂嘉慧自112年6月22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即屬有據，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被告發放之年終獎金應計入平均工資計算，原告依照勞動基準法第55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陳逸紅30萬7173元及自112年7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給付原告呂嘉慧14萬6085元及自112年6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為勞動事件，就勞工即原告勝訴部分，應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之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同時宣告被告公司得供擔保，而免為假執行，並酌定相當之金額。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據，不予准許。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8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曾育祺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28　　日
                            書記官  林祐均



